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

诉讼资料收转中心关于诉讼资料接收凭证使用说明
一、诉讼资料收转中心负责接收本院已立案受理案件的诉讼资料。诉讼资料接收凭证（以下简称凭证）为资料收转中心接收当事人诉讼资料后出具的凭据。

二、凭证由当事人下载后填写一式两份，连同诉讼资料提交诉讼资料收转中心。其中一份凭证由法院存档，另一份凭证由法院盖章后，交当事人留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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